关于拟作出审批决定的建设项目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建设项目作出审批决定。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审批决定的建设项目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1月11日－2025年11月17日（5个工作日）。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审批决定要求听证。联系电话：0469-5423586通讯地址：宝清县新华路70号  邮编：15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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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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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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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宝清县红旭光家禽屠宰有限责任公司大鹅生产加工建设项目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万金山乡红光村
	宝清县红旭光家禽屠宰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宇清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该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万金山乡红光村。建设性质为扩建，厂区占地面积3885m2，其中新增占地面积1210m2，总建筑面积1808.44m2。该项目利用现有屠宰车间，新增1条大鹅屠宰生产线，年屠宰大鹅990万只。该项目建成后年屠宰活禽1010万只（现有项目年屠宰活鸡20万只）。该项目新建400m2待宰区、1座50m2燃料间、1座30m2灰渣库、1间5m2危险废物贮存库及1座处理能力850m3/d污水处理站、1台2.5t/h生物质锅炉。该项目总投资38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0.4万元。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作业现场设置围挡，施工过程应洒水作业，运输车辆加蓬盖，厂界无组织排放粉尘浓度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该项目运营期的生物质锅炉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30m高排气筒（DA001）排放，烟气中颗粒物、烟气黑度、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应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污水处理站恶臭气体经过集气罩负压集中收集后，通过生物除臭系统净化经15m排气筒（DA002）排放，待宰区恶臭气体经负压收集通过生物除臭系统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屠宰车间恶臭气体通过负压收集后通过生物除臭系统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恶臭气体应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要求；屠宰车间挥发性有机物通过负压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箱系统处理，经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挥发性有机物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该项目待宰间、屠宰车间定期喷洒除臭剂、及时冲刷，污水处理站内定期喷洒除臭剂等，采取上述措施后，厂界无组织硫化氢、氨、臭气浓度应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要求，挥发性有机物应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中排放限值要求。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废水应进行收集、沉淀处理后用于场内洒水降尘，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该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屠宰废水经“格栅+隔油池+调节池+A2/O生化+二沉池+消毒”污水处理站处理，满足《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表3中禽类屠宰加工三级标准及宝清县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进水指标标准后，通过槽车运输至宝清县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处理。

（三）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低振动的设备等，施工期场界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该项目运营期应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标准要求，声环境保护目标声环境应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清运处置；生物质锅炉炉渣、布袋除尘器收灰定期外售综合利用；废离子交换树脂、废布袋由厂家定期更换回收；废活性炭、废弃的含油抹布和劳保用品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库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置；检疫不合格及病死禽类、不合格胴体经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屠宰产生的不可食用内脏、胃内容物、禽类爪皮及粪便收集后外售有机肥厂综合利用。该项目固体废物要全部进行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2
	宝清县挠力河（含七星河）治理工程
	宝清县挠力河干流宝石河河口到头道林子段、七星河七星屯到解放屯段
	宝清县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黑龙江省冠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该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挠力河干流宝石河河口到头道林子段、七星河七星屯到解放屯段，治理范围河道长度为40.33km。建设性质为改扩建。该项目新增永久占地1113.73亩，临时占地1449.26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堤防工程：堤防7段，总长度40.33km。工程护坡：工程护坡12处，总长度27.85km；绿化护坡总长度39.32km；堤防压渗13处，总长度7.30km；堤防重盖1处，总长度0.40km；堤防填塘7处，总长度0.80km。建筑物工程：修建堤顶路面35.04km（含达标段堤顶路面1.46km）；上堤路28处，总长度1.40km；穿堤建筑物10座；配置移动泵车13台。该项目总投资21439.3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7.34万元。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在施工场地设置围挡，并采取洒水降尘措施；临时堆土采取密目网苫盖措施；物料的运输、堆存全部苫盖；运输经过村庄居住区时，应减速慢行。施工期无组织颗粒物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颗粒物浓度限值要求。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堆肥，不外排。

（三）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机械和车辆的维修和保养，保持设备的低噪水平；布置移动隔声屏、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施工现场的交通管理、运输车辆禁止鸣高音喇叭。施工期场界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声环境保护目标声环境应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对能够再利用的砂石料等材料进行回收，无回收价值的建筑材料进行分类收集，及时清运至市政指定地点；施工区布设垃圾箱，生活垃圾委托市政环卫部门处理。固体废物应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五）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严格保护施工场区附近的耕地，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和施工规划要求布设施工场地，尽量减少占地面积，工程结束后立即拆除工棚等临时性建筑物，平整土地，对因施工而遭到破坏的植被给予恢复；认真落实项目区周围植被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各项措施。运营期应加强河道的管理，落实河湖长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定期巡查、检修，发现问题及时修复。

	3
	宝清城北振兴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改扩建项目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宝清镇城北1公里处
	宝清城北振兴粮食储备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科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该项目位于双鸭山市宝清县宝清镇城北1公里处。建设性质为改扩建，厂区占地面积100952.04m2。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8座平房仓、1座灰渣储存间、1座烘干塔办公室、1座材料室、1座装载机车库，拆除现有1座500t/d烘干塔和配套1台10t/h燃生物质热风炉，建设1座设计处理能力1000t/d的烘干塔，配套1台20t/h燃生物质热风炉，年烘干玉米1.5万t、水稻0.5万t。该项目总投资9992.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8万元。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现场设置围栏，对运输的道路及时洒水抑尘，采用封闭车辆运输，厂界无组织排放粉尘浓度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该项目运营期的生物质热风炉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20m排气筒排放，烟气中的二氧化硫、颗粒物和林格曼黑度等应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要求。该项目粮食输送传送带封闭设置，烘干塔塔体两侧排气孔设置折流挡板，塔顶排气孔设滤尘网等，采取上述措施后，厂界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施工作业和冲洗车辆产生的废水沉淀后用于场地内洒水抑尘。该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三）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低振动的设备等，施工期场界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该项目运营期应合理布局，采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南侧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4类标准要求，其余三侧厂界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要求。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产生的废料首先应考虑回收利用，建筑垃圾集中堆放，定时清运，送建筑废渣专用堆放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市政部门处理。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热风炉除尘系统收尘、热风炉灰渣、筛分杂质装袋后统一收集，定期外售综合利用。废布袋由厂家更换时回收。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4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
	宝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黑龙江泽文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该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建设性质为新建。该项目新增永久占地17851.88m2（不属于基本农田）。该项目建设内容由宝清县城市排水渠综合整治工程、城中排水渠水质净化工程、站前街西北区域防洪排涝工程三部分组成。其中城市河道综合整治治理河长3727m，边坡护岸治理总长度5788m，维修护岸利用现有边坡修建，新建护岸占地面积为5851.88m2；在幸福干渠上游新建1座6000m2生态塘和1座6000m2沉砂池，包含池底、护岸、挡水坝等，利用现有幸福干渠内建设，占地面积12000m2；现状排水沟改造为沟内两侧新建浆砌片石边沟1518m，清淤排水渠长5858m，改造DN1800圆管长度500m、改造2m×2m方涵200m。该项目总投资3044.2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
	（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现场设置围挡、挡浆带；施工场地出入口、加工区和物料堆放场地进行硬化并辅以喷淋洒水，其余场地采取覆盖或临时绿化等措施；易扬尘建筑材料密闭存放或分类堆放，采取覆盖等防尘措施并使用专业车辆运输；清淤淤泥日产日清，采用密闭车辆运输；挖掘过程喷洒除臭剂。施工期无组织颗粒物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颗粒物浓度限值要求，无组织排放恶臭应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要求。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生活污水排入临时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堆肥，不外排；淤泥干化场四周设置排水沟，废水排入沉淀池收集沥出后，用于庆兰采石场生态修复洒水降尘。

（三）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施工期合理布局施工场地，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围挡与隔声屏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布置移动隔声屏、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强化运输管控，车辆经过村屯时减速行驶、禁止鸣笛。施工期场界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声环境保护目标声环境应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施工期施工区布设垃圾箱，生活垃圾委托市政环卫部门处理；工程弃土临时堆放于暂存场，拉运至庆兰采石场用于生态修复；清出的淤泥拉运至暂存场内，经自然干化满足外运标准后由宝清县人民政府统一调配处理；产生的建筑垃圾临时堆放于暂存场，待宝清县建筑垃圾填埋场建成后进行填埋处理。固体废物应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清淤底泥应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要求。

（五）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建设期临时用地在施工结束后将拆除清理，并进行植被恢复；认真落实项目区周围植被和野生动物保护等各项措施；对施工期保护区设立明确的标识牌，不得将施工材料、施工机械、施工弃土等存放至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不得私自进入此区域。该项目运营期定期清掏沉砂池，保障其正常功能，防止泥沙进入幸福干渠沉积造成河道堵塞，清掏泥沙可综合利用于道路铺设或绿化覆土，沉砂池同时需定期清淤防淤积渗漏；生态塘在冬季植物枯萎期应及时清理打捞挺水植物残体，避免入渠污染水体，为保护地下水水源地安全，需日常清理周边截排水沟，防范径流携污；储备防渗修补材料，若发现沉砂池、生态塘防渗层渗漏，立即启动应急处理，确保地下水环境不受影响。


